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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庭团聚申请审核表--受赡养的父母 
 

1.  填 写 完 整 并 在 签 证 申 请 表 上 签 名  

2. 一 张 护 照 尺 寸 ,背 景 清 晰 的 照 片  

3. 有 效 期 至 少 15 个 月的 护 照  

4. 由 意 大 利 当 地 警 察 局 签 发 的 批 准 书 原 件 (敬 请 注 意 此 批 准 书 的

有 效 期 自 签 发 日 期 起 不 超 过 6 个 月 ) 

5. 如 警 察 局 批 准 书 上 的 名 字 与 护 照 上 不 符 ,应 改 与 护 照 一 致  

6. 在 意 大 利 亲 属 的 护 照 首 页 复 印 件 和 旧 护 照 的 全 本 复 印 件 (如

有 ) 

7. 居 留 许 可 证 的 复 印 件  ,必 须 在 有 效 期 内  

8. 出 生 证 明 ， 结 婚 证 明 ， 配 给 卡 ,亲 属 关 系 证 明 及 受 赡 养 关 系 证

明 (有 意 大 利 文 翻 译 ) 

9. 户 口 簿 或 者 户 籍 证 明 （ 复 印 件 ）  

10. 在 意 子 女 的 出 生 证 明 原 件 ，由 出 生 死 亡 注 册 处 签 发 ，注 明 注 册

编 号 ， 并 有 意 大 利 文 翻 译 ， 并 且 已 由 秘 书 处 与 内 务 府 证 明  

11. 父 母 提 供 关 于 所 有 子 女 情 况 的 书 面 陈 述 ：包 括 所 有 子 女（ 即 使

分 开 居 住 ）的 姓 名 、出 生 日 期 以 及 目 前 在 中 国 或 国 外 的 居 住 地

址  

12. 当 父 亲 或 母 亲 在 国 内 没 收 到 任 何 资 助 且 在 中 国 没 其 他 子 女 时 ，

则 被 认 定 为 依 靠 在 意 子 女 赡 养 。 即 使 他 /她 已 有 最 低 补 助 金 ，

仍 需 开 具 在 意 家 属 定 期 的 汇 款 凭 证 。敬 请 提 供 申 请 人 的 银 行 存

折 原 件 和 来 自 中 国 及 意 大 利 的 汇 款 凭 证 。  如 果 父 母 在 中 国 拥

有 任 何 财 产 或 收 入 时 ， 则 必 需 提 交 官 方 文 件 以 兹 证 明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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